
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冀气领办 〔2015〕177号

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

编制指南》(试行)的通知

各市 (含定州市、辛集市)人民政府:

为完善我省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机制,规范工业企业重污染

天气应急操作方案的编制工作,我办组织编制了 《重污染天气应

急响应操作方案编制指南》(试行),现印发给你们,请根据 《指

南》要求,结合本地实际情况,指导工业企业编制重污染天气应

急操作方案。

附件:1. 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编制指南》(试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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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编制指南》编制说明

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
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5年12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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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编制指南

(试 行)

1适用范围

本指南为河北省工业企业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

(以下简称 “操作方案”)提供技术指导,以促进河北省工业企

业采取及时有效的应急减排措施,积极参与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

工作,减缓空气重污染程度。

2编制原则

2.1基数合理,目标明确

工业企业在编制操作方案时,应在全面测算污染物排放量的

基础上,合理确定减排基数,根据政府预案或指令要求,制定重

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。

2.2流程清晰,措施可行

工业企业在编制操作方案时,要将应急减排目标细化至各产

污环节,确定停产或限产措施,并制定操作流程。

2.3协调衔接,效果可核

工业企业编制的操作方案,应与当地政府 《重污染天气应急

预案》相衔接;制定的应急减排措施及达到的应急减排目标应与

当地区域性减排目标协调衔接,并确保操作方案在实施时,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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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回溯,效果便于核定。

3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。

3.1空气质量指数AQI

空气质量指数 (AirQualityIndex,简称AQI)是定量描述

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。针对单项污染物的还规定了空气质

量分指数。参与空气质量评价的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、可吸入

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臭氧、一氧化碳等六项。

3.2预警等级

按照重污染天气的发展趋势和严重性,将预警划分为四个等

级,由低到高顺序依次为蓝色预警、黄色预警、橙色预警、红色

预警。

3.3应急响应级别

重污染天气预警分为蓝色、黄色、橙色、红色四个级别,相

对应的应急响应级别分别是Ⅳ级、Ⅲ级、Ⅱ级、Ⅰ级应急响应。

3.4历史基数

历史基数即以设计满负荷生产时的污染物排放情况为基数。

从生产控制角度来说,历史基数主要包括:设计负荷生产、满负

荷生产、正常负荷生产、去年或过去某一时期生产量。从排放控

制角度来说,历史基数主要包括: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、企业自

己的控制标准、实际排放值、排放系数核算值。

3.5当前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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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基数即以接到预警信息前一周的实际生产排放情况为基

数,也可以分为生产控制角度和排放控制角度两类。

4编制依据

4.1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;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;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;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。

4.2政策依据

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;

《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》;

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》;

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方案 (试行)》;

《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“十二五”规划》;

《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。

4.3标准依据

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(GB3095-2012);
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(GB16297-1996);

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(AQI)技术规定 (试行)》(HJ633-

2012);

以及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等。

5编制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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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成立组织机构

工业企业应成立操作方案编制组,由企业负责人任组长,组

织生产、环保、安全、原料供应、办公室、各分厂 (车间)等部

门负责人参加,明确工作任务、编制计划、经费保障等,共同编

制操作方案。

5.2收集资料和信息

收集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印发的相

关文件,认真梳理和分析企业各生产工序主要生产设施运行情

况、历史及日常生产情况、车辆运输情况、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

况、污染物排放情况、自动监控设施运行情况等,并与环保、工

信、安监等方面技术人员和相关同行业企业沟通和交流,全面掌

握编制操作方案所需的资料信息。

5.3分析评估

5.3.1核算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

明确企业排放的主要大气污染物种类和来源,选择适合本企

业实际的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,分别计算正常生产情况下各工

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,或设计满负荷生产时的污染物排放量,

确定应急减排基数。

5.3.2分析企业生产特性

分析企业生产特性和污染物排放特点,在对生产、污染物排

放数据进行测算、研究的基础上,统筹分析各工序停 (限)产难

易程度、经济损失大小、能够达到的阶梯式 (如:15%、30%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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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等)减排比例和最大减排比例。

5.3.3合理确定减排措施

根据企业生产特性,选择时效性高、可操作性强、便于核实

的应急减排措施,并将不同级别的应急减排措施细化至具体工

序、环节,明确操作流程。

5.4编写操作方案

按照当地政府 《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要求,在充分分析论

证的基础上,编写操作方案。重点说明应急响应组织体系与职

责、不同预警响应级别应急减排目标、应急响应程序与措施、保

障措施等。编写过程中要广泛听取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,与

省、市、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做好衔接。

5.5操作方案审批与发布

操作方案编写完成后,召集企业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操作方案

送审稿及意见采纳情况、编制说明等有关材料进行审议,组织有

关专家 (环保、工信、安监等部门)进行评审、论证,进一步完

善后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签署发布,并按规定报重污染天气应急管

理部门备案。

操作方案发布实施后,企业应组织有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,

熟练掌握应急减排措施的操作流程;结合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

作进行演练,及时掌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,不断完善应急响应操

作方案。

6操作方案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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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总则

6.1.1编制目的

简述操作方案的编制目的。通常编制目的是:提高企业重污

染天气应急措施的科学性、可操作性、可核查性,实现企业操作

方案与政府 《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的有效衔接,提升环保管理

水平,确保在重污染天气期间实现应急减排目标。

6.1.2适用范围

简述操作方案适用范围。通常用于企业在收到当地政府重污

染天气预警指令后,操作方案的下达、启动、落实、终止、报

告、评估等工作。

6.1.3工作原则

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原则。一般包括统一领导、分工

负责,快速响应、确保实效,规范操作、杜绝隐患等。

6.2应急响应组织机构及职责

6.2.1组织机构

企业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特点,建立由企业负责人

和安全、环保、生产、办公室、各分厂 (车间)等部门组成的应

急组织机构,并辅以结构图表述。明确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和相关

工作组。

6.2.2职责

明确应急指挥部组成部门及人员的具体工作职责。

6.3预警与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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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1预警

重污染天气预警由低到高顺序依次为蓝色预警、黄色预警、

橙色预警、红色预警。

6.3.2响应

根据政府预警级别,启动相应的应急减排措施。

蓝色预警启动Ⅳ级应急响应措施;

黄色预警启动Ⅲ级应急响应措施;

橙色预警启动Ⅱ级应急响应措施;

红色预警启动Ⅰ级应急响应措施。

根据政府预警指令,适时升级、降级或解除应急响应。

6.3.3程序

明确接到预警指令后,启动应急响应措施的工作流程和步

骤。一般应包括:

1)接警与上报:明确企业工作人员在接到当地政府预警指

令后,10分钟内向企业负责人报告。

2)指令的下达:明确企业负责人接到工作人员的报告后,

10分钟内下达启动 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》命令。

3)措施的实施:各有关部门、分厂 (车间)按照企业负责

人下达的命令要求,10分钟内做好执行应急减排措施的准备工

作,并做好过程记录等。

4)监督检查:明确监督检查部门和人员,对各有关部门、

分厂 (车间)应急减排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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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)响应终止:明确终止流程、时间要求和操作规程,以及

信息上报等工作。

6.4应急减排措施

根据当地政府 《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规定的污染物减排要

求,选择科学、可操作性强、便于核实的方法,采取优化组合等

方式制定相应的应急减排措施。

应急减排措施应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,明确减少污染物排放

的具体措施、污染物减排量、是否能够实现应急减排目标、落实

应急减排措施的验证条件和核查目标,以及措施落实到位时限。

应急减排措施应在当地政府下达的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

指令时间节点之前确保落实到位。如果因为生产工艺、特点等原

因,难以在当地政府要求的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指令时间节

点之前落实到位的,应在接到预警指令时立即启动应急减排措

施,确保在最短时间内落实到位。

因行业及工艺特点,确实不能实现应急减排目标的工业企

业,可申请当地政府协调其他企业采取应急减排置换的方式解

决,确保区域性应急减排目标的实现。

6.5应急保障

6.5.1人员保障

明确应急响应各部门负责人和应急响应人员的联系方式。

6.5.2信息保障

明确应急响应信息的汇总内容和上报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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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5.3制度保障

制定保障应急响应措施落实的各项规章制度,明确落实各项

应急减排措施的记录表格。

6.5.4宣贯保障

明确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的培训计划

和内容,针对重点岗位开展重点培训。

6.6总结评估

明确企业有关部门在重污染天气应急终止后,开展总结评估

的时间、内容、效果。主要针对以下内容进行评估:重污染天气

预警及预警解除信息的接收情况,企业内部指令发布情况,各部

门应急响应情况,应急响应措施的落实情况,经济成本、环境效

益等。

6.7操作方案管理

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开展、演练等情况,适时修订

更新操作方案。出现以下情形时,应及时进行修订更新:

1)企业因兼并、重组、转制等导致隶属关系、经营方式、

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的;

2)生产工艺和技术发生变化的;

3)相关单位和人员发生变化或者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

调整的;

4)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标准等发生变化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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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)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或应急演练工作中发现存在不足的;

6)其他可能需要修订更新的情形。

6.8操作方案的附件

操作方案一般应附以下附件:

6.8.1指挥部成员名单及联系方式

6.8.2参与应急响应各部门、各分厂 (车间)联络员及联系

方式

6.8.3应急减排方案执行表

6.8.4各工序应急减排方案

6.8.5各工序污染物排放计算情况

6.8.6各工序应急减排记录表

6.8.7应急减排监督检查表

6.8.8应急响应评估表

6.8.9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现场核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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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一

钢铁企业重污染天气操作方案编制说明

钢铁企业生产工序较多,生产链较长,一般包括原料储运、

烧石灰、球团、烧结、炼铁、炼钢、轧钢等工序及公辅设施等,

各工序产生的污染物种类和数量各不相同,其中烧结、球团生产

工序污染物产生及排放量较大,约占企业总排放量的50%-

60%。由于高炉限产相对比较繁琐和困难,考虑可操作性和经济

损失的情况下,在高炉工序之前 (烧结、球团、烧石灰工序)和

高炉生产之后采取应急减排措施,比较容易操作且能达到减排的

目的。

钢铁企业可实施动态减排措施,即:企业分别对各工序制定

符合10%-50%的减排措施,在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时,

根据企业现有实际情况,对各工序减排措施进行优化组合,形成

本次应急响应的减排方案。

一、明确减排基数

根据各工序污染物排放情况,准确计算企业污染物总排放

量,明确减排基数。

污染物核算公式如下:

GX=R×X

式中:GX:工序污染物日排放量,kg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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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:工序产品日产量,t;

X:工序污染物的排放系数,kg/t。

核算公式的使用方法是:先确定工序产品的日产量,再确定

工序各种污染物的排放系数,核算出每种污染物日排放量,即为

工序各类污染物的日产生量。

重车污染物排放系数:根据某大学机动车尾气中心实测和推

算,单辆重车百公里排放氮氧化物为4.3736kg。

二、建议应急响应措施

厂区管理方面:①通过增加洒水次数 (冰冻期除外),湿法

清扫次数,降低道路扬尘,做到路面湿润,目视无扬尘;②原

料、燃料保证入棚、入仓,或采取苫盖、封闭等措施,做到原料

场、燃料场目视无扬尘。

车辆运输方面:停止或最大程度减少原材料、燃料运输等重

型车辆的运行。

生产方面:采取减少原料供应、降低产品生产节奏、减少产

品产量,减少原料倒运频次。

污染治理设施方面:加强日常监督管理,增加现场检查频

次,保证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,尽可能实现超低排放。

检修方面:将设备大修、修砌炉 (如除尘风机、循环水泵、

煤气管道、锅炉维护等)等调整到重污染天气期间,以减少企业

损失。

措施落实到位时限:球团竖炉 (链篦机-回转窑)应急减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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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应当在10小时之内落实到位,烧结、石灰窑、炼铁、炼钢、

轧钢等工序应急减排措施应当在3.5小时之内落实到位。

企业可提前制定各工序减少污染物排放10%-50%的具体

应急减排措施,根据启动应急响应时的实际情况,将不同工序的

减排措施进行优化组合,以应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不同情况变

化。

三、示范案例

以**公司为例:该公司现有生产设备:200m2 烧结机1

座、1080m3 高炉1座、10m2 竖炉1座、120吨转炉1座、日产

4200吨热轧生产线1条、日产500吨石灰窑1座。

(一)污染物排放总量计算情况

1)烧结机:污染物排放系数:颗粒物:1.933kg/t;

氮氧化物:0.491kg/t;二氧化硫:0.21kg/t。

200m2 烧结机:

颗粒物日排放量:5500×1.933=10631.50kg;

氮氧化物日排放量:5500×0.491=2700.50kg;

二氧化硫日排放量:5500×0.21=1155.00kg。

2)10m2 竖炉:污染物排放系数:颗粒物:0.618kg/t;

氮氧化物:0.76kg/t;二氧化硫:0.17kg/t。

颗粒物日排放量:2000×0.618=1236.00kg;

氮氧化物日排放量:2000×0.76=1520.00kg;

二氧化硫日排放量:2000×0.17=340.00kg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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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石灰窑:污染物排放系数:颗粒物:0.5kg/t。

颗粒物日排放总量:500×0.5=250.00kg。

4)高炉:污染物排放系数:颗粒物:0.836kg/t;

氮氧化物:0.412kg/t;二氧化硫:0.222kg/t。

1080m3 高炉:

颗粒物日排放量:3000×0.836=2508.00kg;

氮氧化物日排放量:3000×0.412=1236.00kg;

二氧化硫日排放量:3000×0.222=666.00kg。

5)炼钢:污染物排放系数:颗粒物:0.759kg/t;氮氧化

物:0.095kg/t。

120t转炉:

颗粒物日排放总量:4300×0.759=3263.70kg;

氮氧化物日排放总量:4300×0.095=408.50kg。

6)轧钢:污染物排放系数:颗粒物:0.5kg/t。

热轧卷板:

颗粒物日排放总量:4200×0.5=2100.00kg。

7)其他方面:从进入我省运铁矿粉车辆日均150辆,其间

距离100公里,根据某大学机动车尾气中心实测和推算,日单辆

车百公里排放氮氧化物为4.3736kg,合计日排放氮氧化物为

656.04kg。

总计日排放污染物为:28671.24kg。

(二)应急响应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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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减排15%的方案

停10m2 竖炉、轧钢日产减产60% (即日产1680吨)。

即日减少污染物排放:3096.00+1260.00=4356.00kg

减排比例为:4356.00÷28671.24=15.19%

符合减排比例。

2.减排30%的方案

停10m2 竖炉、停轧钢、烧结机减产25% (即日产4125

吨)。

即日减少污染物排放:

3096.00+2100.00+14887.00×25%=8917.75kg

减排比例为:8917.75÷28671.24=31.10%

符合减排比例。

3.减排50%的方案

停200m2 烧结机。

即日减少污染物排放:14887.00kg

减排比例为:14887.00÷28671.24=51.92%

符合减排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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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铁行业应急减排方案执行表(参考)
接到预警
时间、人员

 年 月 日 时 分
接警人员:

预警等级及
减排比例(%)  级  %

减排时限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月 日 时 分

总指挥
(或副总指挥)

生产部接到指令
时间及人员

年 月 日 时 分
人员:       

应急减排具体方案及执行时间 执行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

当前状况
排放总量

测算

工序 排放量(kg) 排放量合
此次减排量

(kg)

烧结机

球团竖炉(链篦机-回转窑)

石灰窑

高炉

转炉

轧钢

其他

具
体
减
排
方
案

工序 减排比例(%) 减排量(kg) 负责人

烧结机

球团竖炉(链篦机-回转窑)

石灰窑

高炉

转炉

轧钢

其他

其他情况说明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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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二

平板玻璃行业重污染天气操作方案编制说明

一、明确减排基数

由于平板玻璃企业生产的连续稳定性,平板玻璃行业以满负

荷生产时产生的污染物总量作为减排基数,可通过实测法、物料

衡算法、排污系数法进行计算。

(一)实测法:通过实际测量的结果进行计算。

A.通过环保监测部门有效性审核的烟气自动在线监测仪;

B.根据环保监测部门提供的有效的监测报告。

用实测浓度计算:

Gi=K×Q×Ci

式中:Gi———废气中污染物i的排放量,kg/h;

Q———废气中污染物排放总量,m3/h;

Ci———污染物i的实测浓度 (小时均值),mg/L或

mg/m3;

k———单位换算系数,废气取10-6。

用实测速率计算:

Gi=Vi×Ti

式中:Gi———废气中污染物i的排放量,kg;

Vi———i污染物的实测排放速率,kg/h;

Ti———i污染物的排放时间,h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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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物料衡算法:是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料情况进行定

量分析的一种方法。基本原则是某一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的物

质质量守衡。

∑G投入=∑G产出=∑G1+∑G2

式中:∑G投入———投入物料量总和;

∑G产出———产出物料量总和;

∑G1———主副产品和回收及综合利用的物质质量总和;

∑G2———排出系统外废物质量,包括可控与不可控制

生产性废物及工艺过程的泄漏等物料流失。

物料衡算的依据:

A.产品的生产过程;

B.产品形成的化学和物理方式和条件;

C.计算污染物在原材料、中间产品、产品、副产品、回收

品种的当量关系;

D.产品产量、纯度、原材料消耗量及杂质含量、回收品数

量及纯度、产品的转化率、污染物的去除率、去除量等;

E.污染物的监测数据。

物料衡算公式:

A.烟尘排放量 (千克/月)= [1000×月耗煤量 (吨/月)

×煤灰分 (%)×灰分中的烟尘 (%)× (1-除尘率)]/ [1

-烟尘中的可燃物 (%)];

B.二氧化硫排放量 (千克/月)=1600×月耗煤量 (吨/月)

×煤全硫含量 (%)× (1-脱硫率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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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氮氧化物排放量 (千克/月)=1630×月耗煤量 (吨/月)

× [含氮量 (燃煤中氮的NOX 转化率 (%)+0.000938]。

(三)经验计算法 (排污系数法):是指在正常生产条件下,

生产单位产品所产生 (或排放)污染物数量的统计平均值,分为

两种:

A.在没有污染治理设施的情况下,生产某单位产品所排放

的污染物的量,称为污染物产污系数。

B.在有污染治理设施的情况下,生产某单位产品所排放的

污染物的量,称为污染物排放系数 (简称排污系数)。

二、平板玻璃行业特点

(一)玻璃行业生产的连续性

平板玻璃行业属于连续生产行业,生产过程中需要原料、燃

料、熔化、成型等因素稳定,以保证玻璃液的流动性,防止出现

玻璃液结晶或者凝固的情况,所以玻璃企业一旦开始生产,就不

能随意停产、大幅度限产。

(二)玻璃熔窑限产比例具有限制性

平板玻璃行业限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,限产比例过高,易导

致窑温、窑压突变,出现沾边、断板等事故,不能维持正常生

产。而且玻璃熔窑规模越大,达到预定减产目标所需时间越长;

玻璃熔窑减产比例越大,达到预定减产目标所需时间也越长。

(三)玻璃行业的限产比例与减排比例不成正比

平板玻璃行业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粉尘等污染物的主要

来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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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二氧化硫的主要来源:①主要是燃料煤、燃料天然气中

的硫转化而成;②小部分是原料中的硫酸盐 (芒硝)在熔制过程

中产生;

(2)氮氧化物的主要来源:①大部分是空气中的N与O2 在

高温下反应生成;②小部分是原料中的硝酸盐分解产生;

(3)烟尘是燃料燃烧时产生的,因此主要来源于燃料;

(4)粉尘产生的环节较多,主要有原料的储存、运输、加工

处理;配合料的加工制备;固体燃料的运输和无组织排放等。

平板玻璃行业污染物的产生,除小部分来自原料的分解、运

输和无组织排放外,主要来自于燃料的燃烧。由于平板玻璃行业

在限产时熔窑温度变化不大,因此,限产时燃料消耗量只有小幅

减少,污染物的减少量也相对较小,即:玻璃行业限产时不一定

能够达到减排的目的,限产比例与减排比例不成正比。

(四)熔窑停产焖炉时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

已安装脱硝处理设施的玻璃熔窑,在停产焖炉时烟气温度降

低,导致烟道温度低于脱硝设施最低极限工作温度 (320℃),造

成脱硝系统停运,NOx 未经处理直接排放,污染物总排放量不

降反升。

三、建议应急响应措施

(一)将窑炉冷修时间调整到冬季

浮法玻璃生产窑炉冷修周期为5-8年,压延、格法、超薄

玻璃生产窑炉冷修周期一般为1-3年,考虑到平板玻璃企业的

特殊性,应将玻璃窑炉冷修时间调整到每年的冬季,减少污染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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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,实现应急减排目标。

(二)已安装脱硝处理设施的平板玻璃企业措施

已安装脱硝处理设施的平板玻璃企业,在启动重污染天气

时,可不采取限产的减排措施,在以下环节加强管理,保障污染

物的减排即可:

(1)厂区管理环节:

①通过增加洒水次数 (冰冻期除外)、湿法清扫次数,降低

道路扬尘,做到路面湿润,目视无扬尘;

②原料、燃料入棚、入仓,或采取苫盖、封闭储存等措施,

做到原料场、燃料场目视无扬尘。

(2)车辆运输环节:重污染天气期间,最大程度减少原、燃

料运输车辆的运行,减少车辆污染物排放量。

(3)生产环节:

①适当降低熔窑融化温度;

②增加碎玻璃用量,以减少燃料的使用量;

③停止煤气管路和蓄热室的吹扫。

(4)污染治理环节:保证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,

提高污染治理设施的效率,实现超低排放。

以上应急减排措施在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1小时之内落实到

位。

(三)未安装脱硝处理设施的平板玻璃企业措施

未安装脱硝处理设施的玻璃熔窑,由于不受脱硝温度的影

响,在重污染天气期间 (Ⅲ级、Ⅱ级、Ⅰ级响应期间),全部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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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停产焖炉的措施,降低炉窑温度,减少燃料用量,尽量减少污

染物排放。虽不能达到应急减排目标,但也体现了企业社会环境

责任,做到了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目标的最大化。

停产焖炉应急减排措施应在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8小时之内

落实到位。

四、示范案例

以某公司为例,举例说明。

该公司有4条500吨、2条700吨、2条1300吨平板玻璃熔

窑,均安装了脱硝处理设施。运输原料车辆为180辆,每车装载

重量平均达45吨,日均行驶50公里。

(一)污染物排放总量计算情况

玻璃行业污普系数中污染物直排系数为:颗粒物0.306kg/t

产品;氮氧化物3.573kg/t产品;二氧化硫3.263kg/t产品。该

企业污染物治理设施处理效率:颗粒物:80%,氮 氧 化 物:

82%,二氧化硫:83%。

企业日熔化量:4×500+2×700+2×1300=6000t

6000×82.5% (全国窑炉平均熔化率)=

4950t

颗粒物日排放量:4950×0.306× (1-80%)=302.94kg
氮 氧 化 物 日 排 放 量:4950×3.573× (1-82%)=

3183.54kg
二 氧 化 硫 日 排 放 量:4950×3.263× (1-83%)=

2745.81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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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计算,每天排放颗粒物302.94kg,二氧化硫2745.81kg,

氮氧化物3183.54kg,污染物排放总量为6232.29kg。

车辆运输排放量:按照某大学机动车尾气中心实测数据和推

算方法计算,每辆车百公里污染物排放量为8.75kg,20吨空载

车辆排放污染物为:NOX:5.94g/km,CO:7.32g/km,HC:

1.47g/km,Pm:0.89g/km,污染物排放总量为:5.94g/km+

7.32g/km+1.47g/km+0.89g/km=15.62g/km。

40吨 空 载 车 辆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为:15.62g/km×2=

31.24g/km

40吨 满 载 车 辆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为:31.24g/km×2=

62.48g/km

40吨超载车辆污染物排放总量为:62.48g/km× (1.3~

1.4)≈87.5g/km

每辆车百公里污染物排放量为:87.5g/km×100/1000=

8.75kg

180辆超载车辆50公里产生污染物排放量为:8.75kg×

180/2=787.5kg
污染物总排放量共计为:6232.29kg+787.5kg=7019.79kg
(二)应急响应措施

1.Ⅲ级响应措施

①原料、燃料、灰渣保证入棚、入仓,每天对厂区原料、燃

料、灰渣场地洒水3次,做到目视无扬尘;

②每天对厂区道路湿式清扫2次,做到路面湿润,目视无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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尘;

③2015年冬季,对一座1300吨炉窑进行冷修,污染物排放

量减少1350.331kg,应急减排率为19.24%,达到了应急减排比

例。

2.Ⅱ级响应措施

①原料、燃料、灰渣保证入棚、入仓,每天对厂区原料、燃

料、灰渣场地洒水4次,做到目视无扬尘;

②每天对厂区道路湿式清扫3次,做到路面湿润,目视无扬

尘;

③2015年冬季,对一座1300吨炉窑进行冷修,污染物排放

量减少1350.331kg;

④供应科通知供货商停止供货,车辆已到厂区的禁止作业就

地停靠,未进厂区的车辆,就近停放等待指令。减少车辆运输、

作业 过 程 中 尾 气 和 扬 尘 的 排 放,每 天 可 降 低 污 染 物 排 放

787.5kg。

以上 措 施 减 少 污 染 物 排 放2137.831kg,应 急 减 排 率 为

30.45%,达到了应急减排比例。

3.Ⅰ级响应措施

①原料、燃料、灰渣保证入棚、入仓,每天对厂区原料、燃

料、灰渣场地洒水6次,做到目视无扬尘。

②每天对厂区道路湿式清扫5次,做到路面湿润,目视无扬

尘。

③2015年冬季,对一座1300吨炉窑进行冷修,污染物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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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减少1350.331kg。

④供应科通知供货商停止供货,车辆已到厂区的禁止作业就

地停靠,未进厂区的车辆,就近停放等待指令。减少车辆运输、

作业 过 程 中 尾 气 和 扬 尘 的 排 放,每 天 可 降 低 污 染 物 排 放

787.5kg。

⑤增加脱硫剂用量,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在100mg/m3

以下,日均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549.162kg。

⑥增加脱硝剂用量,控制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在300mg/m3

以下,日均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636.708kg。

以上 措 施 减 少 污 染 物 排 放3323.701kg,应 急 减 排 率 为

47.35%。

在特殊情况下,按照当地政府要求落实污染物减排措施。

4.补充说明:

①冰冻期停止洒水作业,湿式清扫改为干式吸尘。

②2016年计划对3、4号窑炉进行冷修,应急减排情况再行

核算。

③对于Ⅰ级响应无法完成的污染物减排186.194kg,由当地

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应急减排置换的方式进行调剂,保障区域性

应急减排目标的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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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三

焦化行业重污染天气操作方案编制说明

焦化行业的特点是焦炉不能实施停产,一旦停产导致焦炉寿

命缩短,维修成本高,企业财产损失严重。因此,在重污染天气

应急响应工作中,焦化行业主要采取限产等方式来实现减少污染

物排放。

焦化行业生产过程中,装煤、推焦过程是产排污重点环节。

经多方调研,焦化行业应急减排措施采取减少装煤、推焦次数,

延长结焦时间等方式,限产减排效果较明显。焦化行业主要采用

干法熄焦和湿法熄焦两种方式。目前,干、湿法熄焦工艺污染物

排放细节问题尚还存在不同意见,此指南中暂时不详细介绍。

一、明确减排基数

通过实测计算法、物料衡算法、排污系数法等方法,计算从

原料、燃料、炼焦、推焦、熄焦、筛焦、运输等各工序大气主要

污染物的日排放总量和排放比例。

核算公式的使用方法是:先确定工序产品的日产量,再确定

工序各种污染物的排放系数,核算出每种污染物日排放量,即为

工序各类污染物的日产生量。

污染物核算公式如下:

GX=R×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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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:GX:工序污染物日排放量,kg;

R:工序产品日产量,t;

X:工序污染物的排放系数,kg/t。

焦炉日产量计算公式如下:

c=a×b

式中:a:单炉产量,t;

b:焦炉出炉数,个;

c:焦炉日产量,t。

焦炉结焦时间计算公式如下:

e=d×24/b

式中:d:焦炉孔数,个;

e:结焦时间,h。

焦炉烟囱

(1)顶装焦炉

使 用 焦 炉 煤 气 加 热,污 染 物 直 接 排 放 系 数:颗 粒 物

0.0033kg/t,二氧化硫0.065kg/t,氮氧化物0.366kg/t。

使 用 高 炉 煤 气 加 热,污 染 物 直 接 排 放 系 数:颗 粒 物

0.0291kg/t,二氧化硫0.0147kg/t,氮氧化物0.429kg/t。

(2)捣固焦炉

使 用 焦 炉 煤 气 加 热,污 染 物 直 接 排 放 系 数:颗 粒 物

0.0035kg/t,二氧化硫0.07kg/t,氮氧化物0.379kg/t。

使 用 高 炉 煤 气 加 热,污 染 物 直 接 排 放 系 数:颗 粒 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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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286kg/t,二氧化硫0.015kg/t,氮氧化物0.438kg/t。

管式炉

污染物排放系数:颗粒物0.0002kg/t,二氧化硫0.0047kg/t,

氮氧化物0.024kg/t。

熄焦塔

采用干法熄焦时,污染物排放系数:颗粒物0.113kg/t;采

用低水分湿法熄焦时,污染物排放系数:颗粒物0.046kg/t;使

用普通湿法熄焦时,污染物排放系数:颗粒物0.069kg/t。

装煤烟气

采用布袋除尘方式的装煤烟气颗粒物排放系数为0.115kg/t,

二氧化硫排放系数为0.0069kg/t。

推焦烟气

采用布袋除尘方式的推焦烟气颗粒物排放系数为0.131kg/t,

二氧化硫排放系数为0.016kg/t。

备煤、筛焦、转运处粉尘

备煤、筛焦、转运处颗粒物排放系数为0.12kg/t。

重车污染物排放系数

根据某大学机动车尾气中心实测和推算,单辆重车百公里排

放氮氧化物为4.3736kg。

二、建议应急响应措施

(一)无组织排放方面

厂区:通过增加洒水次数 (冰冻期除外)、湿法清扫次数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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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道路扬尘,做到路面湿润,目视无扬尘。

料场:对露天煤场,每天喷淋至少4次,保持地面和煤垛表

面湿润;对当天不使用的煤垛,应进行苫盖。

炉门:摘门后应每炉对炉门和炉门框进行清理,检查刀边情

况,防止因炉门清理不干净或刀边损坏造成炉门冒烟;挂上炉门

后发现荒煤气逸散,应立即进行封堵,否则不能进行下一炉操

作。

推焦:每出一炉及时对平台区域进行清理,避免塌焦或尾焦

造成冒烟现象。

拦焦:每出一炉及时对平台区域进行清理,避免塌焦或尾焦

造成冒烟现象。

上升管:加强检查,防止上升管缺水和溢水。缺水会导致上

升管密封不严而出现荒煤气放散;长时间溢水会导致上升管根部

串漏。

湿法熄焦:每4小时至少对木格子除尘器进行1次喷淋冲

洗,减少木格子除尘器顶部遗留的粉尘。

运输:焦炭出厂前必须将苫布盖好,绑扎牢固,减少道路运

输粉尘,鼓励安排CNG、LNG作为燃料的重型车辆实施道路运

输,减少柴油车运行时的排放。

(二)车辆运输方面

最大程度减少原、燃料运输等重型车辆的运行。

(三)生产方面
—63—



通过延长焦炉结焦时间,降低焦炉生产负荷。采取减少原料

供应、降低产品生产节奏、减少产品产量,减少原料倒运频次。

适当降低焦炉车间标准温度,风机和循环水泵采取关停或降变频

等措施进一步达到减排目的。

(四)污染治理设施方面

加强日常监督管理,增加现场检查频次,保证污染治理设施

正常运行。

(五)检修方面

将设备大修等调整到重污染天气期间。

措施验证:

a.焦炉炉条计划与执行情况。查看炉条查看计划出炉数、

实际出炉数,对应一致。

b.采用焦炉烟气排放连续自动监测在线设施,进行实时监

测污染物排放情况。

c.重污染天气响应期间,应做好应急响应记录表,进行应

急现场检查,并填写应急响应现场检查表。

三、示范案例

以某公司为例,举例说明。

某公司现有4.3m捣固焦炉4座 (各60孔),熄焦塔2座,

装煤地面站2座,推焦地面站2座,封闭煤场1座,配套备煤、

筛焦、转运站除尘系统。设计年产焦炭160万吨,单炉产量为

18吨,结焦时间为24小时,日产焦炭4320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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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污染物日排放量为3932.93kg,其中:

装煤工序日排放污染物526.61kg;

推焦工序日排放污染物635.04kg;

熄焦塔日排放污染物298.08kg (采用普通湿法熄焦);

焦炉烟囱工序日排放污染物1954.8kg;

备煤、筛焦、转运处工序日排放污染物518.4kg。

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减排15%、30%、50%时,分别

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为589.94kg、1179.88kg、1966.47kg。

由于焦炉属于连续生产设施,焦炭的产量决定了煤炭的使用

量和化产品的生产量,及配套能源的消耗量,主要污染物的排放

量与焦炭的日产量有直接重大的关系,故焦炉减排现阶段主要以

延长结焦时间减少产量为主。

1.减排15%的方案

焦炉结焦时间由24小时延长至28.5小时。

根据焦炉结焦时间计算公式和焦炉日产量计算公式,得出

b=202,c=3636t,即结焦时间延长至28.5小时后的出炉数为

202个,日产量为3636吨,日产量减少15.83%,日污染排放量

减少622.58kg。

符合减排比例。

2.减排30%的方案

焦炉结焦时间由24小时延长至34.5小时。

根据焦炉结焦时间计算公式和焦炉日产量计算公式,得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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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=167,c=3006t,即结焦时间延长至34.5小时后的出炉数为

167个,日产量为3006吨,日产量减少30.42%,日污染排放量

减少1196.40kg。

符合减排比例。

3.减排50%的方案

焦炉结焦时间由24小时延长至48小时。

根据焦炉结焦时间计算公式和焦炉日产量计算公式,得出

b=120,c=2160t,即结焦时间延长至48小时后的出炉数为120

个,日产量为2160吨,日产量减少50%,日污染排放量减少

1966.47kg。

符合减排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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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四

水泥行业重污染天气操作方案编制说明

水泥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工段为:矿山开采及破碎、原燃

料制备过程、熟料烧成、水泥制成、包装工段。主要污染物为粉

尘、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。

粉尘排放主要存在于窑头、窑尾烟囱、物料各中转站等有组

织排放以及厂内物料装卸等无组织排放;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

放主要是窑尾烟囱。

结合水泥行业工艺特点,提出以下污染物减排思路:

(一)水泥行业由于生产线相对比较简单,可以通过停止一

条或多条生产线或者生产工段来达到减排目的,在此基础上,还

可以通过增加喷氨量来达到减排氮氧化物的目的。

(二)区域内的所有水泥企业,可在政府指导下,企业自行

优化组合,通过轮流停产、轮流检修,或应急减排置换等方式,

实现区域内整体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,以达到区域减排的目的。

(三)独立粉磨站水泥企业应在Ⅲ级及以上重污染天气应急

响应中实施停产。

一、明确减排基数

推荐核算污染物排放量方法:污染物的排放分为两大块,其

中烧成窑尾废气中含有氮氧化物及二氧化硫单独计算,其余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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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只含有粉尘污染物,其排放量计算方法相同。

工序粉尘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为:

先确定工序内所有收尘器工况风量,再根据国标或当地地方

标准确定允许排放量的最大值,核算出各工序粉尘污染物日排放

量。水泥企业除烧成窑尾外,系统内温度与环境温度相差不大,

工况折合成标况后计算污染物排放量与工况计算相差不大可忽

略,但折合计算过程复杂,所以除窑尾外其它工序污染物日排放

量计算时统一按照工况风量计算。

污染物核算公式如下:

GX=R×X×24×10-6

式中:GX:工序粉尘污染物日排放量,kg;

R:工序收尘器工况风量,m3/h;

X:执行标准中粉尘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浓度,mg/m3。

烧成窑尾污染物排放量:根据生产线正常生产时当地环保部

门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窑尾废气排放上月的日平均数计算出烧成

窑尾标况下小时风量 (精确到万立方米/时),根据国标或当地地

方标准确定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污染物允许排放的最大值,核算

出每种污染物日排放量。再根据折算公式,算出标况下的污染物

日排放量。

污染物核算公式如下:

GX=R×X×24×10-6

式中:GX:工序污染物日排放量,kg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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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:工序窑尾收尘器标况风量,Nm3/h;

X:执行标准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浓度,mg/m3。

二、建议应急响应措施

厂区管理方面:通过增加洒水次数 (冰冻期除外)、湿法清

扫次数,降低道路扬尘,做到路面湿润,目视无扬尘;原料、燃

料保证入棚、入仓,或采取苫盖、封闭等措施,做到原料场、燃

料场目视无扬尘。

车辆运输方面:减少或停止原燃料运输等重型车辆运行。

生产方面:停止矿山爆破、部分生产工序停产,减少原料倒

运频次等。

污染治理设施方面:加强日常监督管理,增加现场检查频

次,保证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;适当增加脱硝剂用量,降低氮

氧化物排放量。

检修方面:将设备大修、窑炉砌筑等调整到重污染天气期

间。

措施落实到位时限:应急减排措施应当在8小时内落实到

位。

三、示范案例

以某公司为例,举例说明。

某公司有2000吨/日、4000吨/日、2000吨/日三条熟料水

泥生 产 线,各 工 序 除 尘 器 收 尘 风 量 分 别 为:矿 山 破 碎 工 段

62800m3/h,1#生料22720m3/h,2#生料42360m3/h,3#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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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86020m3/h,1#窑系统885000m3/h,2#窑系统1760000m3/h,

3#窑系统1027000m3/h,1#水泥磨467240m3/h,2#水泥磨

478480m3/h,3#水泥磨433760m3/h,包装车间118220m3/h。

执行河北省 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 (DB13/2167

-2015)第二时段限值。窑头、窑尾、煤磨大布袋收尘器的烟粉

尘排放浓度20mg/m3 以下,其他收尘器粉尘排放浓度10mg/m3

以下。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污染物允许排放的最大值氮氧化物

260mg/m3,二氧化硫50mg/m3。

正常生产时污染源自动监控平台窑尾废气排放上月的日平均

数据以上平均数烧成窑尾标况下小时排气量分别为:

一线:300000Nm3/h;二线600000Nm3/h;三线:400000

Nm3/h。

公司日污染物排放总量计算如下:

1.矿山石灰石破碎:破碎站及皮带输送系统收尘风机总风

量62800m3/h (矿山破碎运行时间每日按12小时计算)

粉尘日排放量:62800×10×12÷106=7.535kg

2.1# 生 料 粉 磨:配 料 及 粉 磨 系 统 收 尘 风 机 总 风 量

22720m3/h

粉尘日排放量:22720×10×24÷106=5.45kg

3.2# 生 料 粉 磨:配 料 及 粉 磨 系 统 收 尘 风 机 总 风 量

42360m3/h

粉尘日排放量:42360×10×24÷106=10.17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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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#生料粉磨配料及粉磨系统收尘风机总风量86020m3/h

粉尘日排放量:86020×10×24÷106=20.64kg

5.1#窑烧成系统:烧成窑头、窑尾废气及煤磨系统收尘风

机总风量885000m3/h

粉尘日排放量:885000×20×24÷106=424.8kg

6.2#窑烧成系统:烧成窑头、窑尾废气及煤磨系统收尘风

机总风量1760000m3/h

粉尘日排放量:1760000×20×24÷106=844.8kg

7.3#窑烧成系统烧成窑头、窑尾废气及煤磨系统收尘风机

总风量1064020m3/h

粉尘日排放量:1064020×20×24÷106=492.96kg

8.1#水泥粉磨收尘风机总风量467240m3/h

粉尘日排放量:467240×10×24÷106=112.14kg

9.2#水泥粉磨收尘风机总风量478480m3/h

粉尘日排放量:478480×10×24÷106=114.84kg

10.3#水泥粉磨收尘风机总风量433760m3/h

粉尘日排放量:433760×10×24÷106=104.1kg

11.包装散装收尘风机总风量118220m3/h

粉尘日排放量:118220×10×24÷106=28.37kg

全厂污染物粉尘日排放量:

7.535+5.45+10.17+20.64+424.8+844.8+492.96+

112.14+114.84+104.1+28.37=2165.805kg
—44—



烧成窑尾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污染物排放量:

一线氮氧化物日排放量:

  MNOX=300000×260×24÷106=1872kg

二线氮氧化物日排放量:

  MNOX=600000×260×24÷106=3744kg

三线氮氧化物日排放量:

  MNOX=400000×260×24÷106=2496kg

公司氮氧化物日排放总量为:

  MNOX总=1872+3744+2496=8112kg

一线二氧化硫日排放量:

  MSO2=300000×50×24÷106=360kg

二线二氧化硫日排放量:

  MSO2=600000×50×24÷106=720kg

三线二氧化硫日排放量:

  MSO2=400000×50×24÷106=480kg

公司二氧化硫日排放总量为:

  MNOX总=360+720+480=1560kg

公司污染物日排放总量为:

  M=2165.805+8112+1560=11837.805kg

根据数据分析及此原则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如

下:

一、减排15%的方案
—54—



方案一:1#、2#、3#生产线正常生产,通过喷氨使NOX

排放浓度控制在200mg/Nm3 以下。

即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:

1300000× (260-200)×24÷106=1872kg

减排比例为:1872÷11837.805=15.81%

以上措施实施后,日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872kg,即减少污

染物排放15.81% (减排15%以上)。

方案二:1#窑烧成系统停止生产,其它工序及生产线正常

生产。

即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:

112.14+1872+360=2344.14kg

减排比例为:2344.14÷11837.805=19.80%

以上措施实施后,日污染物排放量减少2344.14kg,即减少

污染物排放19.80% (减排15%以上)。

符合减排比例。

二、减排30%的方案

1#、2#生产线正常生产,3#生产线停产。

即日减少污染物排放:

20.64+492.96+104.1+2496+480=3593.7kg

减排比例为:3593.7÷11837.805=30.36%

以上措施实施后,日污染物排放量减少3593.7kg,即减少

污染物排放30.36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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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减排比例。

三、减排50%的方案

1#、3#窑生产线停产,2#生产线正常生产。

即1#生产线污染物排放量减少:

5.45+424.8+112.14+1872+360=2774.39kg

即3#生产线污染物排放量减少:

20.64+492.96+104.96+2496+480=3593.70kg

共计减少:2774.39+3593.70=6368.09kg

减排比例为:6368.09÷11837.805=53.79%

以上措施实施后,日污染物排放量减少6368.09kg,即减少

污染物排放53.79%。

符合减排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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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五

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备案表

 备案编号:

单位名称 机构代码

法定代表人 所属行业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地 址

  我公司按照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要求,编制了 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
应操作方案》,并承诺: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及其信息确认真实,无虚假,具备了备
案条件,现申请备案。

操作方案备案单位 (公章)
年 月 日

××县重污染
天气应急指挥
部办公室意见 (公章)

年 月 日

××市重污染
天气应急指挥
部办公室意见 (公章)

年 月 日

河北省重污染
天气应急指挥
部办公室意见 (公章)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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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六

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现场核定意见

 备案编号:

企业名称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联 系 人 联系电话

现场核定
意 见

年 月 日

现场核定
人 员

姓 名 单  位 职务或职称 签 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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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七

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减排措施及现场核查表
 企业名称:(盖章)

响应等级 方案制定的应急响应措施 现场核查目标

Ⅳ级响应

Ⅲ级响应

Ⅱ级响应

Ⅰ级响应

 备注:表格可增减。

备案单位:河北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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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编制指南》

编 制 说 明

目前,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形势严峻,重污染天气时有发

生,严重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为完善我省重污染天气应急响

应机制,促进我省工业企业在重污染天气期间,能够采取及时、

有效、可操作性强和便于核实的应急减排措施,积极应对重污染

天气,缓解大气污染程度、缩短重污染天气持续时间,有必要编

制 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编制指南》(试行)(以下简称

《指南》),为工业企业编制重污染天气操作方案 (以下简称 “操

作方案”)提供技术指导,提高工业企业应急减排措施的科学

性、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一、编制 《指南》的必要性

2014年12月8日,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《河北省重污染天

气应急预案》明确要求:涉及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工业企业,应结

合实际不断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,增强应急减排措

施的科学性、可操作性和可核实性。因此,大气污染物排放重点

企业均应制定符合本企业实际的操作方案。经调研,企业原来制

定的操作方案存在可操作性不强、应急减排措施不科学、应急减

排目标不能实现等问题,大多数企业应急减排措施基本都是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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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产、限产等 “一刀切”的方式实现污染物减排,对于钢铁、玻

璃、焦化等行业生产工艺的特殊性考虑不充分,“一刀切”的应

急减排措施不仅对企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,而且存在一定的安

全隐患。通过深入调研,综合考虑应急减排目标和企业经济效益

的基础上,根据钢铁、平板玻璃、焦化、水泥行业的特性,编写

了本 《指南》,有针对性的指导企业制定切实可行、效果显著的

应急减排措施。

二、《指南》编制依据

2015年8月29日,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,于2016年1月1日实施。新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用完整独立的 “第六章”共五条,对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工

作进行了全面、系统地规定,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

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机制,做好重污染天气的监测、预警、

响应、发布、应对及评估等工作;企事业单位要根据应急需要,

配合当地政府做好减缓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工作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

急预案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(国

发 〔2013〕37号)、 《关于印发 <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

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 (环发 〔2013〕104号)、

《关于印发 <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方案 (试

行)>的通知》 (环发 〔2013〕111号)、 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重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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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天气条件下空气质量监测预警工作的通知》 (环办 〔2013〕2

号)等,均为本 《指南》的编制提供了有力依据。

三、《指南》编制要点

(一)明确了编制原则和程序

《指南》中明确了企业操作方案的编制原则和程序,要求做

到基数准确、流程清晰、措施可行、便于核实,要重点突出应急

响应操作层面的内容,围绕 “做什么”、 “谁去做”、 “何时做”、

“如何做”、“如何核实”进行编制,切实提高操作方案的可操作

性和可执行性,保障各项措施能够落实到位,应急减排目标能够

实现。

(二)确定了减排基数

目前在执行的减排基数包括两类,分别是历史生产排放状况

(简称 “历史基数”)和当前生产排放状况 (简称 “当前基

数”)。《指南》中根据四大行业的特性,明确了钢铁行业执行

“当前基数”,玻璃行业执行 “历史基数”,焦化行业执行 “历史

基数”,水泥行业按照污染物排放浓度计算减排基数。《指南》中

还提供了多种污染物减排基数的计算方法,指导企业结合实际选

择适当的方法计算减排基数。

(三)协调了限产与减排的关系

不同行业限产与减排的关系存在较大差异,有的行业限产能

够达到减排的目的,有的行业限产时污染物基本不会减少。《指

南》中具体分析了四大行业限产对产排污情况的影响,以确定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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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有必要采取限产措施进行减排,对于像平板玻璃行业限产减排

不明显的情况,《指南》中明确了其他的应急响应措施,或者通

过政府协调置换的方式,保证区域性应急减排目标的实现。

四、《指南》起草过程

为做好 《指南》的编制工作,河北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

预警中心 (以下简称应急中心)成立了专门的 《指南》编制小组

(名单附后)。在 《指南》的起草过程中,应急中心开展了大量的

文献调研,并对石家庄市、邢台市、秦皇岛市、邯郸市等20余

家企业进行了充分调研,通过与企业负责人座谈、现场勘查、调

查问卷等形式,深入了解四大行业的生产特性、污染物来源、企

业治污水平、污染物减排途径等内容,充分考虑行业特性、经济

效益、安全生产的情况下,编写了 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

案编制指南》(试行),正文中明确了操作方案的编制原则、编制

程序、主要内容等,附件中分别对四大行业的特性进行了分析,

确定了减排基数及建议采取的应急减排措施,并附实际案例。

2015年10月,应急中心组织专题会议对 《指南》初稿进行

了研讨;2015年11月,召开专家咨询会议,征求了相关企业、

行业专家的意见,对 《指南》进一步完善;2015年12月9日,

邀请钢铁、玻璃、焦化、水泥四大行业省级知名专家及环保专

家,召开了专家评审会议。专家认为,在国家和省委、省政府高

度重视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形势下,该 《指南》的编制是十分

迫切和必要的。为提高钢铁、玻璃、焦化、水泥行业重污染天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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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减排措施的可操作性、可核实性,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,结

合行业实际,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急减排措施,该 《指南》能够

科学、有效地指导钢铁、玻璃、焦化、水泥行业编制操作方案,

确保企业应急减排目标的实现,该 《指南》的编制具有重要意

义。该 《指南》为国内首部针对钢铁、玻璃、焦化、水泥行业编

制操作方案的指导性文件,可作为企业编制 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

应操作方案》的指导性准则。最后,专家一致同意该方案通过评

审,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,可报请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

组办公室印发。

《指南》编制期间,环保部应急中心闫景军主任、刘相梅处

长等领导来我省调研,对我中心开展的此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

定,并对 《指南》的编制提供了指导性意见。

编制小组成员:

组 长:王晓利

副组长:孟宪栋

组 员:张 磊 张 阳 王李芬 葛锋锋 候日升

张 杰 尹 波 朱 懿 张敬祥 张进昌

许 政 肖 勇 冯世昌 常 江 李兵辰

翟志伟 高建坤 张立华 邬国新 侯振国

河北新金钢铁有限公司、沙河市长城玻璃有限公司、沙河市

安全实业有限公司、河北天德玻璃有限公司、河北中煤旭阳焦化

有限公司、石家庄曲寨水泥有限公司、赞皇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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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企业,在编制 《指南》的过程中给予了大力协助。

五、《指南》主要内容

《指南》包括正文和附件两部分内容。

正文包括六部分,分别是适用范围、编制原则、术语和定

义、法律依据、编制程序、操作方案主要内容,适用于大气污染

物排放重点企业编制操作方案。

附件包括两部分,一部分是钢铁、平板玻璃、焦化、水泥四

大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操作方案编制说明,分别对四大行业的特

性、减排基数的确定、建议采取的应急减排措施进行详细说明,

并附示范案例;另一部分是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备案时

需要的三个附表,分别为 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备案

表》、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现场核定意见》、《重污染天

气应急响应减排措施及现场核查表》。

 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年12月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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